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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11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顺洁柔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147 

 

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2 年度为经销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第

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 年度为经销商银行授信提供

担保的议案》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： 

1、公司在 2022 年度拟为下游经销商上海骏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

的 2.5 亿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为下游经销商武汉洁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

银行申请的 1.5 亿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上述经销商在授信额度项下的融资

用于向本公司支付采购货款。本次公司为下游经销商提供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4

亿元人民币，具体以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，担保期限为 6 个月，在有效期内

可滚动循环使用，担保额度不超过批准的最高额度。 

2、本次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。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

对、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，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
 

二、被担保方情况 

1、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

被担保方

名称 
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

法定代

表人 
经营范围 

上海骏孟

电子商务

有限公司 

2012.11.26 

上海市青浦区

香花桥街道北

盈路 388 号 5

幢四层 445 室 

110 万元 蒋泞骏 

一般项目：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

可的商品），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

信息咨询服务），销售日用百货、服装、

鞋帽、化妆品、电子产品、食用农产品，

第一类医疗器械、第二类医疗器械。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

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货物

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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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

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武汉洁柔

电子商务

有限公司 

2017.3.15  

武汉市青山区

38 街坊八大家

花园45号楼23

层 2309 室 

1,000 万元 张晓军 

初级农产品、保健用品、汽车零配件、

化妆品、服装鞋帽、日用品、建筑材料、

装饰材料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、

办公用品、电子产品批零兼营及网上经

营；医疗器械Ⅰ、Ⅱ类批零兼营及网上

经营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网络技术设备

研发；软件开发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（依

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审批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注： 

1、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，被担保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2、上述被担保方为公司下游经销商，从公司采购产品。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2、被担保方的财务信息 

（1）最近一年（2020 年 12 月 31 日）的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 

（2）最近一期（2021 年 9 月 30 日）的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资产 

负债率 

上海骏孟电子商务

有限公司 
12,611 12,107 504 39,985 110 96.00% 

武汉洁柔电子商务

有限公司 
14,735.55 14,932.67 -197.12 44,063.33 -1,176.92 101.5%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担保。 

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资产 

负债率 

上海骏孟电子商务

有限公司 
9,324 8,930 394 51,213 127 95.77% 

武汉洁柔电子商务

有限公司 
8,515.61 7,537.48 978.13 62,252.62 14.66 88.5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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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担保期限：6 个月，担保协议签署后生效。 

3、担保金额：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，具体以银行签订的相关协

议为准。 

4、本次担保事项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，具体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协议

为准。 

 

四、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： 

反担保采用包括但不限于房产抵押、动产质押、家庭成员连带担保等双方协

商认可的方式办理。反担保措施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。 

 

五、对外担保的风险管控措施 

针对为经销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事项，公司将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，明

确风险控制措施，降低担保风险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、公司负责对纳入担保范围的经销商的资质进行审核和推荐，确保加入进

来的经销商信用良好，具有较好的偿还能力； 

2、指定银行及授信额度下的融资用途仅限于向本公司支付采购货款； 

3、公司要求经销商向公司提供反担保，反担保采用包括但不限于房产抵押、

动产质押、家庭成员连带担保等双方协商认可的方式办理。公司将谨慎判断反担

保的可执行性及反担保提供方实际担保能力。公司为经销商履行担保责任后，在

承担保证范围内，依法享有追偿权。 

4、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、公司章程、协议约定，对经销商实施保前审

查、保中督查、保后复核，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 

六、公司担保情况 

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4000 万元（该额度为公司对

经销商提供的担保，不含对下属分子公司担保）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

例为 0.79%。公司实际已对下属分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0.44 亿元，控股子孙

公司之间担保余额为 0 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0.71%及

0.00%，合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.71%。 

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，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

担保。 



 4 

 

 

七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为符合资质条件的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，不存在与中国证

监会相关规定及《公司章程》相违背的情况。同时公司将要求经销商提供反担保

措施，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，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在整体风险

可控的前提下，本次担保符合公司发展需要，有利于帮助经销商解决资金短缺问

题，进一步与经销商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，实现公司与经销商的共赢。 

 

八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为下游经销商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能

够有效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，提高销售规模，也有助于公司销售的稳定

增长。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履行

了相应的程序。同时，经销商为公司提供反担保，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同意本次为经销商银行授信提供

担保事项，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30 日 

 


